第一部分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按照上级部门颁发有关文件及规定，切实履行实际责任，依法合规对本项目服务进行管理。
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2.1、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相关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2、执行《财政部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的相关规定，在评标时予以优先采购。评审标准详见第七章。
2.3、执行《关于开展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库【2011】124号）的相关规定，接受投标人采用政府采购信用担保形式支付投标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要求（其余详见第二部分）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详见第二部分 
四、采购标的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采购标的实施时间：一年
采购标的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五、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详见第二部分
六、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详见第二部分
七、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详见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中日医院本部及北区污水处理站运维需求
一、工作范围
    本部及北区污水处理站日常管理；污水处理站处理设备运维；污水在线监测系统运维；各污水提升点、化粪池、隔油池日常巡视及清掏等。
二、服务期限
服务期1年。
3、 工作内容
1、 负责污水处理设施全面运行管理，包含不限于日常运行、管理、设备巡检、维护、维修、检测、校验等工作，保证污水处理设施连续长期正常运转，并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负责的污水处理设施包括：中日友好医院本部污水处理站、北区污水处理站。
2、 本部24小时双人值守，另配1名站长负责日常管理；北区24小时单人值守，另配1名班长负责日常管理，服从本部站长统一管理；本部、北区设置1名巡视人员，负责日常巡视。
3、巡视人员对提升井、化粪池、隔油池定时巡视（见污水点位巡视表），并进行计划性清掏（见污水点位清掏表）。
4、值班人员定时检查污水处理、在线检测等设备情况，做好运行参数记录，因水质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数据波动，要及时上报管理科室并按环保要求做好标记工作；对设备开展常规保养，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按规定对总排口投放药剂；定时对污水排口进行抽样监测，保证污水达标排放。中标人每日要进行自检，检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余氯、PH值。
5、负责格栅、污泥、漂浮物清理清运，清理处置全流程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标准。
6、负责原料采购、到相关管理部门的报审及审批协调工作，原料采购单复印留存。
7、负责污水处理站原料搬运、储存、使用中的安全、设备的运行操作安全及污水处理站的安全。
8、按要求对膜工艺的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反洗。
9、按要求定期处置尾气排放装置，保证合格排放。
10、负责污水相关设备应急抢修及各污水点位应急清掏（见污水点位清掏表）。  
11、开展日常维修，确保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正常。中标单位负责500元以内配件费用。
12、协助排水许可证的延续、变更等办理事宜，负责相关表格、材料的填写和准备。负责按照水务、环保等部门的有关要求，上报污水处理站有关数据及资料。
13、保证防汛期间污水的正常排放，不发生污水外溢等情况。
14、负责医院污水处理站及污水处理设备机房范围内，所有建构筑物内部及周边环境的干净整洁。
15、医院仅提供值班室。
四、管理要求
1、需按专业化的要求配置管理服务人员，按国家规定持证上岗（巡视人员须持有低压电工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运营服务规章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范、维修操作流程、应急预案、安全管理制度、年度工作计划等，并制定各种必要的工作表格。
2、提供的服务应使出水水质达到国家及北京市相关标准中的要求。 
3、在线监测设备产生的废液需按环保部门相关要求进行合理处置，做好转运联单的保存、备查。
4、污水处理站要求全年24小时（全年无休息日）在岗值守，值班值守手机电话24小时畅通，中标单位项目负责人电话需保持24小时畅通。 
5、项目负责人须有3年以上工作经验、值班人员须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在岗期间无重大责任事故，无犯罪记录，以上人员均须持有国家规定的上岗证书（巡视人员须持有低压电工证），能够独自完成各种药剂配比工作，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相关监控检测工作，及时发现水质问题，并配合排除设备故障及隐患。污水运维单位对每位运行人员进行污水系统自动化控制及手动控制等相关培训及考核，并安排专人对自控系统进行维护。
6、招标人有权撤销中标人不合格的项目经理及相关工作人员,中标人必须及时更换和补充服务人员。
7、不得将本项目运营管理服务进行分包或转包。
8、按招标人要求对污水处理站内所有设备运行状态进行巡视并做记录。按国家规定及有关要求进行监测，发现问题及时上报管理科室并按污水运维单位制定的预案进行处理解决。
9、按照国家及北京市相关规定要求的检测项目、检测频次、检测方法，定期对污水处理站进水和出水等项目进行检测，做好日常水质监测及分析记录工作，并将各项检测分析资料和水质报表汇总、归档。按时向招标人提交一份完整的记录，并将原始记录存档备查。
10、为完成工作所需的一切办公用品、药品、维修工具及人员服装、保险、福利、加班费等一切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11、出现问题或突发情况时，中标人应在30分钟内做出应急处置，4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6小时内解决问题或有效控制突发情况。
12、负责污水处理站可靠安全运行及相关设备的维保、维修和更换工作。
13、负责建立、建全设备档案，收集、整理和完善技术资料。运行台账记录齐全，负责填写环保部门要求的《水污染物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表》、《污水设备巡检表》、《污水设备保养记录》等相关污水运行记录，并做好保存备查。按时送达环保部门要求的报表和招标人要求的报表。
14、合理安排人力、物力,认真组织实施和执行制定的有关污水处理站检修计划。
15、需做好提前入场准备,实际时间以招标人通知为准。
16、工作人员统一着装、按时上岗,衣着整洁、佩戴胸卡。
17、制定完善的员工考核标准及检查表格。
18、必须服从招标人的规章制度及管理。
19、针对污水处理站存在的问题，中标人应及时向招标人如实汇报客观情况，并向招标人提供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
20、配合院内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检查，如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给出整改方案并配合整改。在政府有关部门在对污水处理站进行检查、检测过程中，如出现与工作相关各项工作（例如水质、违规操作等）不达标的情况，中标人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及罚款。院方保留进一步对责任方追责的权利。
21、污水运维服务过程中出现非招标人原因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相关责任，均由中标人负责。
22、如在服务期间，污水运维相关国家或地方标准发生变更（如排放水质要求、检测频次、检测方法等污水处理站运营相关指标），以变更生效后的标准执行。

